
附件十、計畫主持人資格條件相關佐證資料  

需提供以下至少一項： 

 

一、為提案業者之負責人、董監事或持股超過 10%大股東的本人或三等親屬之相

關佐證資料。 

二、加入公司滿 10年，且為公司一級主管之公司相關證明文件，如組織架構圖及

勞保投保紀錄。  

三、為集團或公司總部成立獨立的相關「人才發展委員會」接班人名單之一，檢

附公司組織章程中具有「人才發展委員會」並含接班人名單。 


